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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常州1399名困难当事人获司法救助

健全机制凝聚多方合力
扶危济困传递检察温情

常州检察机关组织召开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常州检察机关组织召开社会救助联席会议（（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被救助当事人向常州检察机关赠送锦旗

■王卉卉 于远航 图文报道

12月 26日，常州市检察机关召开国家司法救助工作
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2021 年以来常州检察机关开展国家
司法救助工作情况。

常州市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安伟介绍，人民检察
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是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
对遭受犯罪侵害或者民事侵权，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
赔偿，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采取的辅助性救济措
施。三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办理司法救助 1227 件，救
助困难当事人1399人，发放救助金886.31万元。

突出救助重点，持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

新 北 区 检 察 院 办 理 一
起多名农民工申请执行监
督案件时，经调查确认拖欠
工资的企业已无力清偿全
部债务，为尽可能弥补农民
工 损 失 ，检 察 机 关 联 合 法
院 、属 地 政 府 开 展 司 法 救
助，最大程度为该批确属生
活困难、符合救助条件的农
民工发放经济补偿。而本
案中的农民工群体正是检
察机关开展司法救助的重
点群体之一。

安伟介绍，近年来，检察
机关将司法救助工作主动融
入巩固脱贫攻坚、助力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等社会大局，
先后部署开展了困难妇女儿
童专项救助、农民工权益保
障专项救助等活动，持续加
大对农村地区困难当事人、
困难妇女儿童、军人军属、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的司法救助
力度，及时为受害群众送上
司法温暖。

常州检察机关发布的司
法救助典型案例中，被救助
人周某的丈夫作为家中唯一
经济来源，在一起情感纠纷
案中被杀害，周某与丈夫的
父母均已去世，周某自身患

有精神疾病，两名子女还在
上 初 中 ，家 中 生 活 陷 入 困
境。常州市检察院审查认
为，周某作为农村地区困难
妇女，家庭因案致困，符合司
法救助条件，属于重点救助
对象，在省检察院和市委政
法委支持下，给予其司法救
助15万元。

为确保大额救助金安全
使用，常州市检察院与周某
户籍地检察机关对接，与当
地镇政府签订《国家司法救
助金委托发放协议》，由当地
检察院协助监管，镇政府定
期发放救助款。同时，协调
当地教育局为两名未成年人
减免学费 8000 余元，协调当
地妇联将该家庭纳入“一户
一策”关爱项目，对接村委会
为周某安排了力所能及的手
工劳动增加家庭收入，协调
当地住建部门为该家庭申请
危房改造资金，保障居住安
全。

“在 2023 年 5 月的回访
中，我们看到周某家的新房
已经建好，她本人精神状态
明显好转，一家三口正在逐
渐回归正常生活。”承办本案
的检察官肖祥礼说。

助力化解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司法救助工作中，常州检察
机关充分发挥司法救助助力矛盾
纠纷化解的功能作用，将司法救
助与刑事和解有机结合，钝化轻
微刑事案件引发的矛盾纠纷，及
时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自 2021 年全面开展刑事和解工
作以来，运用司法救助+刑事和
解方式，成功促成 41 件案件达成
和 解 ，占 刑 事 和 解 案 件 总 数
20.7%，当事双方全部握手言和，
无一信访，有效阻止“小事拖大”。

同时，常州检察机关将司法
救助融入信访积案化解，根据案
件具体情况，通过司法救助解决
当事人实际困难，推动矛盾纠纷
实质性化解。

2021 年 4 月，钟楼区检察院

承办了一起涉及婚姻纠纷、债务
纠纷等诉求掺杂的侵害妇女权益
的信访案件。被救助人赵某某反
映，她的丈夫发生婚外情，与她人
同居并孕有一女，在丈夫长期离
家不归的情况下，有多人以夫妻
二人拖欠巨额债款为由上门要
债，赵某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公
安机关认为是经济纠纷不予立
案。

办理过程中，钟楼区检察院
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赵某某
的丈夫最终被法院以重婚罪判处
有期徒刑。同时在核实赵某某经
济状况后，检察机关发现赵某某
虽然有微薄收入，但身患疾病的
同时，还需独自抚养未成年的儿
女，公婆年过七旬，身体不好，也

经常需要赵某某回老家照顾。办
案当时，赵某某因疾病复发，已有
两个月没有收入，检察机关及时
向她发放救助金4000元，缓解了
燃眉之急。

针对赵某某被起诉要求归还
夫妻共同债务所造成的焦虑，钟
楼区检察院对其开展心理疏导，
同时加强与法院、公安机关的沟
通联系，为她提供法律帮助，解决
诉讼问题。最终法院判决赵某某
丈夫与她人同居期间所借巨额借
款不属于赵某某夫妻共同债务，
赵某某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解决
其最大心病。在钟楼区检察院的
多次回访中，赵某某都表示检察
机关对她的帮助让她真实地感受
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

健全协作机制，构建司法救助工作新格局

2022 年 4 月，一位患有先天
疾病的女婴吴某某被遗弃，经群众
发现被送医急救。天宁区检察院
经走访调查后认为，作为被害人唯
一监护人的母亲遗弃女儿的原因
主要是无力负担其医疗费用，应当
对吴某某母女二人及时进行救助，
考虑到吴某某急需二次手术，且费
用较高，天宁区检察院报请市检察
院联合救助，为吴某某争取到4万
元司法救助金，征得她母亲同意
后，将其中的1万元用于结清吴某
某前期手术欠费，3万元直接划拨
至市儿童医院帐户专项用于二次

手术治疗费用。
同时，天宁区检察院多次牵

头区妇联、福利院、医院、未保中
心、救助站等相关机构召开联席
会，推动市儿童医院为吴某某减
免近 5 万元医疗费用，确保手术
顺利进行，协调妇联、社区、民政
等有关单位为她的母亲提供就业
指导和生活帮扶，将母女二人纳
入长期关注对象，定期回访关怀，
并在院内发起募捐，为二人筹集
部分捐款和生活物资。案件办结
后，吴某某母亲向天宁区检察院
赠送“热心助人，爱心无限”锦旗

表达感激之情。
本案的承办检察官蔡俊峰表

示，案件的妥善解决离不开相关机
构的协作支持。在开展司法救助
工作过程中，常州检察机关主动加
强与党政机关、群团组织、民主党
派的沟通协作，凝聚多方合力，发
挥各方优势，构建司法救助与社会
救助融合衔接的新格局。如与妇
联会签《关于建立困难妇女儿童专
项司法救助工作机制的意见》，就
线索互移、联席会议、救助保障等
方面予以规范，确保因案致困的妇
女儿童得到及时救助帮扶。

完善多元模式，提升司法救助综合成效

司法救助始于经济救助，但
绝不止于经济救助。工作中，全
市检察机关积极构建以经济救助
为基础的“1+N”多元救助模式，
在给予经济救助的同时，积极争
取司法、财政、民政、人社、卫生健
康、乡村振兴、退役军人等部门支
持，对接妇联、残联、律协等群团
组织和医院、社区、乡镇、村组等
相关单位，引入社会组织、公益慈
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
会力量，因人施策，有针对性地为
被救助人提供包括心理疏导、法
律帮助、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帮扶，
有效凝聚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各

方优势，提升国家司法救助综合
成效。

常州市检察院和经开区院联
合办理的张某某等人司法救助案
件中，张某某等四人因母亲杀死
父亲成为事实孤儿，生活陷入绝
境。两级检察院联合为四人争取
到 14 万元救助金，又赶赴属地与
当地政府协商托管资金，保障大
额救助金安全使用。

同时，常州检察机关积极与
学校协商减免学杂费，推动当地
民政部门特事特办将四人认定为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落实每人每
月 1100 元的孤儿补助，委托当地

检察机关给予定期心理辅导，建
立微信群持续跟进关注四人的学
习生活。当地镇政府向常州两级
检察机关分别赠送锦旗表示感
谢。

目前，张某甲已顺利完成学
业并在当地找到工作单位。常州
两级检察机关将持续跟进关注四
名被救助人情况，对该案实行项
目化管理，就张某甲等人反映的
救助金领取、家庭住房维修、安排
心理辅导等事宜，督促当地相关
部门研究制定计划，落实帮扶措
施，并通过回访继续帮扶，引导被
救助人健康成长。


